附件2
申报纸质材料要求
经省经济高评办网上审核通过后，申报人员还需按照以下要求报送纸质申报材料。具体包括：

一、不装订的材料

（一）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一式2份，从网络报名系统导出打印装订成册，粘贴本人近期免冠照片，所在单位、各级人社（职改）部门、主管部门审核盖章，盖章页提供原件。
（二）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申报人员综合材料一览表》一式12份，从网络报名系统生成打印，申报人所在单位和各级人社（职改）部门、主管部门审核盖章，盖章页提供原件。
（三）申报人近三年专业工作述职报告一式3份。

（四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人员花名册（企业经营管理人才）一式2份（附件6），填报个人有关信息和企业上年企业所得税纳税总额、安置就业人数、安全生产和环保等情况，经各级人社（职改）部门、主管部门审核盖章。

二、需装订的材料
以下各类材料请按顺序编写目录、页码并装订，逐级审核盖章，申报人员没有的项目，可不提供。

1．装订材料目录
2.《诚信承诺书》（附件3）

3.身份证复印件
4.《公示推荐证明》及推荐报告（附件4、5）
5.委托评审函（中央在鄂单位提供）
6.个人相关任职文件复印件
7.个人主要获奖证书复印件

8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

9.任职以来的主要业绩成果及证明材料复印件
10.获得国家发明专利、中国名牌产品或省级名牌产品、中国驰名商标、省级著名商标的企业应提供有关证明、取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证明复印件。

11.高新技术企业应提供高新技术企业认证，设有省级以上研发机构的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。

12.企业2024年度缴纳企业所得税总额、就业人数有关证明材料，近三年在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方面未发生责任事故和违法行为有关证明材料。
13.2020、2021、2022、2023、2024年度考核登记表，无年度考核的，需提交单位书面说明。

14.申报人近三年专业工作述职报告
三、申报纸质材料注意事项
（一）申报材料用厚实的档案袋装好，在档案袋正面和袋底打印纸条注明“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人才申报材料”及申报者姓名、所在单位及职务、申报级别和申报专业。
（二）申报人员所在单位及各级人社（职改）部门、主管部门要对纸质材料原件进行审核，并在相应的复印件上逐一盖章、审核人签字。未经审核、盖章、签字的材料省经济高评办不予受理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原则上只收取复印件（有明确要求的除外），复印件一律使用A4规格纸张复印。


